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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传家宝（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东吴传家宝（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为分红保险，其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

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险产品。本产品说

明书中保险利益测算表所示红利分配金额，为本公司对未来各年度可分配盈余的假定示例，仅供参考，不作为对本公司未来

业绩的保证或估计。 

 产品基本特征                                                                               

一、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者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内（含 180 日当日）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

的，我们按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于本合同生效（或者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

的，我们按以下约定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该日）前身故或全残的，我们按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给付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2）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后身故或全残的，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二、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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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包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退保金以及红利分配等。 

四、分红保险的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险帐户主要投资于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规定的固定收益投资品种、权益类投资品种及监管部门允许的其它投资

品种，将根据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和不同市场相对价值判断进行动态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稳定投资收益。 

 红利及红利分配                                                                              

一、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和利差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死差是指保险公司实际死亡率与预定死亡率不同时所产生的盈余

差异；利差是指保险公司实际的投资收益率与预定投资收益率不同所产生的盈余差异。 

二、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即红利分配后直接以现金形式将盈余给投保人的方式。 

三、红利分配政策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末对该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进行核算，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

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我们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进行分配。 

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红利分配情况。 

本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分配。 

四、红利领取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累积生息，即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储存生息，在本合同终止或您申请

时给付； 

（2）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增加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增

加的基本保险金额则继续参加分红，其红利继续用于增加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如下： 

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该日）前身故或全残，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交清增额保险

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后身故或全残，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交清增额保险的基本保险金

额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

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

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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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为 30 岁，男性，交费 20 年，基本保险金额 10 万元，年交保费 1835 元，红利领取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

各保单年度的保险利益详见下表： 

红

利 

保

单

年

度 

年

初

年

龄 

保费 

身故或

全残给

付总和 

退保给

付总和 

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 

现金价

值 

交清增额 

当年

保费 

累计保

费 

当年交

清增额

保额 

累积交

清增额

保额 

累积交清

增额保额

身故或全

残给付 

累积交

清增额

现金价

值 

低 

1 30 1835 1835 100000 368 100000 368 0 0 0 0 

2 31 1835 3670 100000 1064 100000 1064 0 0 0 0 

3 32 1835 5505 100000 1942 100000 1942 0 0 0 0 

4 33 1835 7340 100000 3015 100000 3015 0 0 0 0 

5 34 1835 9175 100000 4155 100000 4155 0 0 0 0 

6 35 1835 11010 100000 5367 100000 5367 0 0 0 0 

7 36 1835 12845 100000 6653 100000 6653 0 0 0 0 

8 37 1835 14680 100000 8017 100000 8017 0 0 0 0 

9 38 1835 16515 100000 9462 100000 9462 0 0 0 0 

10 39 1835 18350 100000 10991 100000 10991 0 0 0 0 

20 49 1835 36700 100000 31733 100000 31733 0 0 0 0 

30 59 0 36700 100000 44604 100000 44604 0 0 0 0 

40 69 0 36700 100000 60482 100000 60482 0 0 0 0 

50 79 0 36700 100000 75461 100000 75461 0 0 0 0 

60 89 0 36700 100000 86553 100000 86553 0 0 0 0 

70 99 0 36700 100000 93428 100000 93428 0 0 0 0 

红

利 

保

单

年

度 

年

初

年

龄 

保费 

身故或

全残给

付总和 

退保给

付总和 

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 

现金价

值 

交清增额 

当年

保费 

累计保

费 

当年交

清增额

保额 

累积交

清增额

保额 

累积交清

增额保额

身故或全

残给付 

累积交

清增额

现金价

值 

中 

1 30 1835 1835 100000 368 100000 368 12 12 0 0 

2 31 1835 3670 100012 1066 100000 1064 110 122 12 2 

3 32 1835 5505 100122 1962 100000 1942 176 298 122 20 

4 33 1835 7340 100298 3067 100000 3015 240 538 298 52 

5 34 1835 9175 100538 4252 100000 4155 304 842 538 97 

6 35 1835 11010 100842 5525 100000 5367 366 1208 842 158 

7 36 1835 12845 101208 6889 100000 6653 428 1636 1208 236 

8 37 1835 14680 101636 8349 100000 8017 489 2125 1636 332 

9 38 1835 16515 102125 9910 100000 9462 549 2674 2125 448 

10 39 1835 18350 102674 11577 100000 10991 609 3283 267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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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9 1835 36700 111355 35336 100000 31733 1178 12533 11355 3603 

30 59 0 36700 123786 55213 100000 44604 1325 25111 23786 10609 

40 69 0 36700 137849 83374 100000 60482 1518 39367 37849 22892 

50 79 0 36700 154132 116310 100000 75461 1770 55902 54132 40849 

60 89 0 36700 173036 149768 100000 86553 2038 75074 73036 63215 

70 99 0 36700 194622 181831 100000 93428 2304 96926 94622 88403 

红

利 

保

单

年

度 

年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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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保费 

身故或

全残给

付总和 

退保给

付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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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保险金 

现金价

值 

交清增额 

当年

保费 

累计保

费 

当年交

清增额

保额 

累积交

清增额

保额 

累积交清

增额保额

身故或全

残给付 

累积交

清增额

现金价

值 

高 

1 30 1835 1835 100000 368 100000 368 24 24 0 0 

2 31 1835 3670 100024 1068 100000 1064 221 245 24 4 

3 32 1835 5505 100245 1983 100000 1942 354 599 245 41 

4 33 1835 7340 100599 3119 100000 3015 487 1086 599 104 

5 34 1835 9175 101086 4351 100000 4155 619 1705 1086 196 

6 35 1835 11010 101705 5687 100000 5367 750 2455 1705 320 

7 36 1835 12845 102455 7132 100000 6653 882 3337 2455 479 

8 37 1835 14680 103337 8694 100000 8017 1013 4350 3337 677 

9 38 1835 16515 104350 10380 100000 9462 1145 5495 4350 918 

10 39 1835 18350 105495 12196 100000 10991 1276 6771 5495 1205 

20 49 1835 36700 124266 39433 100000 31733 2628 26894 24266 7700 

30 59 0 36700 153385 68416 100000 44604 3283 56668 53385 23812 

40 69 0 36700 189992 114911 100000 60482 4184 94176 89992 54429 

50 79 0 36700 237237 179022 100000 75461 5447 142684 137237 103561 

60 89 0 36700 298602 258449 100000 86553 7033 205635 198602 171896 

70 99 0 36700 377240 352447 100000 93428 8930 286170 277240 259019 

 

注：1、以上利益演示所有数值因取舍原因可能与实际数值略有不同。 

    2、身故或全残给付总和包含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和累积交清增额保额身故或全残给付。 

    3、退保给付总和包含现金价值和累积交清增额保额现金价值。 

    4、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现金价值不包含因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数据。 

    5、累积交清增额保额为累积到该保单年度末的值，包含本保单年度末分配的当年交清增额保额。 

 

 

本公司声明： 

（1）以上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